
2011年12月27日 星期二 统筹 薛军 编辑 黄修成 校对 姜军 版式 杨卫萍

中国新闻

!"#$%&"'()*+,-

./0%12%34%567

!"#$%&'!""!""""#$

!""""#$%&!""""#'(

!"#$%&'

!"#$ %&'(

!"#$%&'()*&

!"#$#%&!&#'

!"#$%&'()*+,-./0

123%456789:89;<=9

>=%?@AB !"#"$%"&CDEF

!"#$

!!!"#$%&'()*+",-.

!""#

$%&'()*+,-./01

!"#$%&'(

234567"#89:;<=:>

/0123)4+

!"#$%&

!"#$%&'()*! +,-.)/

01 22(34567891 :;<=91>

?@ ABC

DE "#$$ FGHIJ+,@

!"#$%&#'()$'*

!"#$%

!"#$""%&'(%

!"#$%&%$'()

央视大火案又有新的进展，因犯危险
物品肇事罪，央视新址建设工程办公室原
主任徐威获判有期徒刑 7年后，又被发现
贪污320余万元和索贿100万元。

记者日前获悉，北京二中院认定徐威
犯贪污罪、受贿罪，加上前罪，最终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
币48万元。

因危险物品肇事罪被判7年
2009 年 2 月 9 日晚，中央电视台新址

园区在建的配楼工地发生火灾。火灾原因
是违规燃放烟花引起。随后，徐威等21人
被拘捕。

2010年5月，二中院审理认为，徐威等
21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危险物品肇事罪，其
中认定徐威是此次犯罪主要责任人，因此
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

发现新罪，最终获刑20年
判决后，检方又发现徐威有新罪，涉嫌

贪污和受贿。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 7月至 2007

年 7月间，被告人徐威利用担任中央电视
台新台址建设工程办公室主任兼北京央视
国金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使用公司资金
注册成立北京大新恒太传媒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北京天然恒大广告有限公司。后北
京天然恒大广告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北京
中天新艺广告有限公司。

后徐威侵吞北京大新恒太传媒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天然恒大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新艺广告有限公司公款共计322
万余元。

另外，2008年8月间，被告人徐威利用
职务便利，向央视新址工程项目分包施工
单位——深圳市洪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刘年新索要人民币100万元。

据《法制晚报》

北京“天上人间”歌舞厅
原副总介绍卖淫获刑4年

现年24岁、大学文化的吉林籍被告人
孙立霞，因在担任北京市朝阳区“天上人
间”歌舞厅营业部副总经理期间多次介绍
他人进行卖淫嫖娼活动，被公诉机关依法
提起公诉。记者 26 日从北京市朝阳区法
院获悉，该院一审以介绍卖淫罪判处孙立
霞有期徒刑4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孙立霞2009年11月
至 2010 年 4 月间，多次介绍 3 位年轻女子
与他人在酒店或家中进行卖淫嫖娼活动。
据介绍，孙立霞所介绍的卖淫人员大多为

“天上人间”俱乐部陪侍小姐，其所获得的
“中介费”来自于陪侍小姐卖淫所得。

法院判决孙立霞犯介绍卖淫罪，判处
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8000元；孙立霞
犯罪所得人民币6500元依法予以没收。

据新华社电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删除“秘密拘捕”规定
逮捕嫌疑人，24小时内通知家属
嫌疑人患严重疾病可取保候审 未成年人犯罪拟不公开审理
律师涉嫌犯罪的，应异地受审

昨天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
简称“二审稿”）。

二审稿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
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为了加强法院秉公执法，二审稿规定，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中，第二审人民法院
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
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央视大火案主犯
又添新罪获刑20年

二审稿规定，逮捕后，应
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
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

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
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关于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例外规
定，二审稿还在一审稿的基础上作出修改，规
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
被监视居住人、被拘留人的家属。在逮捕后，
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一律通知家属。

草案规定，对于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
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
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
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保护措施。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适
时说，草案一审稿规定，对于一些严重犯罪
案件的证人、被害人，可以根据案件需要采
取保护措施。有的常委委员和部门提出，实
践中还存在鉴定人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情况，也需要根据情况采取保护措施，法律
委员会建议将鉴定人纳入保护范围。

二审稿规定，最高人民
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
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
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
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审或

者予以改判。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

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

律师的意见。
此外，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将债券、股

票、基金份额等列入人民检察院、公安机
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查询、冻结的
财产范围。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
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
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二
审稿中涉及较多，规定未成
年人犯罪，主要实行教育、感

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原则。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
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
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

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
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

另外，草案规定，审判时，被告人不满18
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草案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严
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正在哺乳婴儿
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可以取保候审。

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博士生导师
樊崇义解释，公民被逮捕后家属得不到消息，
这是很多人对侦查机关不满意的地方。

现行的刑诉法规定有漏洞：“拘留后，除
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
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
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什么
是有碍侦查？往往是侦查机关自己作解释。

草案中，将“有碍侦查的情形”（即常说的
秘密拘捕）删除，是最大的亮点。

规定除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必须通知家
属。这样就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也
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无法通知”一
般只指犯罪嫌疑人不能或者不愿提供正确
清楚的电话或者地址。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未成年人犯罪拟不公开审理

现行刑诉法对辩护人有伪证等行为追究法
律责任作了规定。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对
现行刑诉法作了修改，规定：辩护人或者其他任
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
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
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一些地方、单位建议删去这一规定，避免少
数侦查机关利用该规定报复律师。有的地方建
议增加规定：“律师在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
依法逮捕的，逮捕机关应当在24小时以内通知
其家属、所在律师事务所和所属的律师协会。”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建议将“辩护人
或者其他任何人”改为“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
判人员和辩护人”，以消除对律师的歧视色彩。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研究认为，为保障辩
护人依法履行职责，避免同一案件的侦查机关
随意对辩护人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对于
辩护人涉嫌伪证罪的，规定由其他侦查机关办
理为好。

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增加规定：辩护人涉嫌
犯罪的，应当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
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上诉不加刑”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
一项重要原则。现行刑诉法明确规定：第二审
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
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
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邹萍指出，实践中存
在通过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申，由下级人民
法院在重审过程中加刑，规避“上诉不加刑原
则”的情况。法学专家建议，立法应当对法院发
回重审案件不得加重刑罚作出规定，避免变相

“上诉加刑”，从而完善审判程序。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采纳了意见。草案二

审稿中增加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
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
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
的刑罚。

逮捕即送看守所并通知家属

黑社会犯罪鉴定人受保护


